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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维科精密模塑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上海维科精密模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1112 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泰君安”或“保荐人（主承销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维科精密”，股票代码

为“301499”。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3,456.3717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9.50 元/股。本次发行全部为公开发行

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

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以下简称“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

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以下简称“四个值”）孰低值

20.2697 元/股。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初始参与

跟投的股票数量 172.8186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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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2,471.3217 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71.50%；网上发行数量为 985.05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 28.50%。根据《上海维科精密模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

申购倍数为 6,859.24857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

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20.0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691.30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780.0217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676.35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48.50%。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最终中签率为 0.0248101781%，申购倍

数为 4,030.60387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3 年 7 月 13 日（T+2 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情况、网上、

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为 19.50 元/股。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

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

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

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发

行的战略配售，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全部回拨

至网下发行。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

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6,673,913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25,141,303.5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89,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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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746,946.50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7,800,217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47,104,231.5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

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

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6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1,781,943 股，约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 10.01%，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5.16%。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本次保荐

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89,587股，包销金额为1,746,946.50元，包销股

份的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0.26%。 

2023年7月17日（T+4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

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划转至发行人，由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

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为 7,270.84 万元，具体如下： 

1、保荐及承销费用： 

辅导费 94.34 万元，保荐费 200 万元，承销费 5,081.54 万元； 

2、审计及验资费用：922.18 万元； 

3、律师费用：45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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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442.45 万元； 

5、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80.33 万元。 

注：各项费用均为不含税金额，如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

在差异，均系四舍五入造成；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中包含了本次发行的印花税，

税基为扣除印花税前的募集资金净额，税率为 0.025%。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

荐人（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1-38676888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上海维科精密模塑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7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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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上海维科精密模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之盖章页） 

 

 

 

 

 

 

发行人：上海维科精密模塑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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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上海维科精密模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之盖章页）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